
 
 
 

中美数字经济二轨对话  
 

共识备忘录  

 
2019 年 12 月 9 日~10 日 

中国海南三亚 

 
 

观潮网络空间论坛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于 2019年 9日~10日在中国海南三亚，召开了第二次数字经济对话。

本次对话聚集中美两国来自学界、智库及产业界的专家们，以闭门会议方式探讨了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所关注的

话题。(参加者名字见列表)。 

 

通过两天会议，双方都认识到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数字强国，彼此信任与协作，将对两国经济乃至

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而两国在数字领域的相互对抗甚至“脱钩”，将导致两国的发展与研究项目重叠、产能过

剩、创新能力下降以及全球产业供应链遭受干扰，给彼此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生产的本地化应是有限及透明

的，以避免进一步的经济干扰。 两个或甚至更多不同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可能性将会极大限制两国民众和领

导人的交流，从而严重影响相互的理解和信任。 

 

近年来，两国政府都倾向于以过度广泛关注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获取某些数据和技术。这些限制给产业，最终也

是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为避免这种伤害，两国政府应该基于明确的政策目标，尽可能清晰准确地界定国家

安全的限制范围，并仅将这种政策限制应用于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特定产品，或产品的特定部分。 

 

在两天的会议中，双方专家代表探讨了包括数据治理、数字经济供应链安全与优化、人工智能技术、数字经济发

展新趋势等在内的一系列话题，并共同达成应基于最大可能的开放性与互惠性原则的共识，向各自的政府部门决

策提供以下的建议： 

 
 

数据治理方面  

 
只有在确有必要实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目标时，以及保护个人隐私与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时，才能限制数据跨境

流动。不管数据的物理存储位置在哪，都应该采取措施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  

 

通过明确的数据分类标准，规避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个人隐私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数据。为此，两国政府

应仔细考虑如何从可流动的商业数据入手，建立中美两国数据跨境流通的机制和解决方案——其中一种可能的措

施是在双方共同认可的国际规范的指导下，设立能简化使用商业和个人数据审核程序的“自由数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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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经济供应链方面  

 

在遵循两国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与国际规范的前提下，应鼓励两国之间技术的分享与合作，有利于提升产业整

体创新能力。 

 

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情况，并以公众知情的特定原因，才能拒绝他国企业获取本国技术。 

 

在专业技术领域所产生的政策挑战和争端，应该单独处理，而不应作为更宽泛的贸易或经济谈判中的一部分来处理。 

 

双方应共同制订相互认可的技术安全标准和产业认证体系（或采用已在应用中的第三方公认的国际标准和体

系），应以对等的标准和方式进入对方市场。有关技术争端和产业链供应争端，应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解决。

双方都不应为了向对方在不相关问题上表达不满，就实施对数字经济供应链的限制。 

 
 

人工智能方面  

 

私营部门在诸如 AI 和 5G 的技术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领域，举办交易会和政策探讨论坛时，应该将私营部

门、政府部门以及民间社团等利益攸关方都包括在内。 

 

在遵守相关管制法规的前提下，两国应鼓励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与产业应用技术融合（包括软件与硬件）等关键

领域展开合作，共同研讨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防护与伦理问题，以制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国际规范作为目标，

来确保人工智能向“善”的方向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方面  

 

两国政府部门应该在主管诸如 AI、5G、数据治理等专业技术领域的官员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基于当前政策挑

战，应在这些官员之间建立正常会议机制。  

 

此外，两国的大学及智库，以其视野的前瞻性应当加强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对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规范的理解

与共享。 

 
双方应在遵守两国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基础上，促进技术合作。如有争端，不应“污名化”或进行“有罪推定”，而应

依据相关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条例，通过国际法庭或国际仲裁机构以法律方式解决。 

 
 

下一步探讨重点内容  

 

会议期间，双方专家认为近年来的贸易争端中，两国政府出台干涉市场、贸易及并购行为的政策或法案，将严重

影响国际市场，其中，全球供应链所受的影响尤为严重。因此，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进一步入探讨，为两国政府

制订相应政策做出合理化建议： 

 

(1) 政府部门对任何组织的所有补贴和财政资助应该透明（比如公布在政府网站上）；应该对本地企业和跨

国企业同等开放；政府需求不应要求强制技术转移；应该符合 WTO规范。   

 

(2) 两国政府部门应该公布所有的采购规则，并避免制订鼓励相关组织“购买国产化产品”或“不买国外产品”的

规则（包括书面和实际操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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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国政府应相互尊重对方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多边国际贸易行为，不应以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限制对方

与第三方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行为。 

 

数字经济对所有国家都呈现了巨大的机会。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期间，由于人们的办公、教育和娱乐

都转到了线上，数字基础设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对于政府和商业机构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化转型

的新时代。数字基础设施的韧性和安全对两国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从未变得如此重要。和所有国家一

样，当技术发展并投入使用时，中美两国同样面临新型安全、经济和社会的挑战。通过认真探讨和理解彼此的关

切，联合处理新兴问题，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两国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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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参会者  

 

丹尼斯·布莱尔 笹川和平财团主席兼杰出高级研究员 

 

梅利莎·海瑟薇 海瑟薇全球战略有限公司主席 

 

麦家耀 BlackBerry亚洲和日本地区企业销售副总裁 

 

欧伦斯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马修·斯彭斯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管理学院总统顾问兼实践教授 

 

唐睿思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托比·汤姆森  安达保险集团，亚太地区副总法律顾问 

 

保罗·特里奥罗 欧亚集团全球技术实践主管 

 

魏光明 新美国基金会数字中国项目主编和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 

 
 

中方参会者  

 

郝叶力 将军（退役）观潮网络空间论坛主席，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丁奎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李波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世默 成为资本创始人 

 

李晓东 伏羲智库理事长，教授，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吕本富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 

 

彭李辉 中国电子商会秘书长 

 

乔思远 信息安全博士，奇安信集团担任高级战略研究员 

 

蔡欣华 奇安信集团的投资总监 

 

王滨                   海康威视副总裁，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室主任 

 

文珠穆 网络与信息安全博士，801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 

 
 


